宁波大学普通高等教育学生学籍信息更改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录取

年份
	
	所在学院
	

	学号
	
	专业

班级
	
	培养层次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申请更改项目
	

	更改前
	更改后

	
	

	
	

	变更个人身份资料理由及责任书
	    申请理由：
为了确保毕业时身份资料的合法性和学历证书、学历电子注册的准确性，特向学校及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学籍信息资料变更手续。并声明所提交的材料属实，愿意承担所有后果和责任。

申请人确认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
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⒈根据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意见，学生身份资料信息是学生在报名参加普通高等教育考试时由学生本人填写并签名核准的，原则上不予变更。确实需要变更的，应在新生入学时(当年的十月份)办理学籍信息资料变更手续，确立办理责任人制度。
⒉学生如更改名字，需要提供户籍证明或者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本复印件；如是名字没有修改，但是是在高考的时候填错了，需要到当地招办出具证明材料；学生如修改身份证号码，有两种情况：（1）曾经修改过身份证号，这种情况需要提供派出所出具的身份证变更证明以及身份证复印件；（2）身份证号码一直是对的，但是在高考的时候填错了导致现在的身份证号码跟自己本人的不一致，则需要提供当地招办提供的身份证情况说明和身份证复印件；如修改其他信息，应出具权威部门作出的相关证明。

⒊本表填妥后附上证明材料并由学院相关教务秘书签字，学院盖章，最后上交教务处黄陈月莉楼212室。联系电话：87600428.
⒋本表一式两份，分别由学院与教务处存档。
宁波大学教务处制
